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东莞控股”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

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

２

点

５０

分（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５５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本

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为：

《关于向公司债券担保机构在其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及公司关于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

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秘办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

项，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公告附件

２

。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七、其他

费用安排：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０８３３２１

、

２２０８３３２０

传 真：

０７６９－２２０８３３２０

联系人：李先生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向公司债券担保机构在其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

； 不可以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本单位（本人）持有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贵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名称：

股东账户：

附件

２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

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２８

证券简称：东控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２８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即：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

关于向公司债券担保机构在其担保责任范围内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

》

１．００

元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⑤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①

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目前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

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

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６

元（含税）

●

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

●

每

１０

股税后派发现金红利

１．１４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

新增可流通股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 现将利润分配具体实施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报表，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１９１．７６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初未分配利

润为

１７２．１８

亿元，扣除

２００９

年度各项利润分配事项

９２．１７

亿元后，本次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２７１．７７

亿元。此外，按照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的规定，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应在税

后净利润中按一定比例计提一般风险准备。从此规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拟从净利润中提取

９２

亿元的一般

准备，使一般准备的余额达到

１８７

亿元，不低于当期末主要风险资产余额的

１％

。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预分配方案如下：

１

、按当年度税后利润

１０％

的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共计

１９．１８

亿元；

２

、按当年度税后利润

２０％

的比例提取一般任意盈余公积，共计

３８．３５

亿元；

３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９２

亿元；

４

、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４

，

３４８

，

８２４

，

１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股利

１．６

元人民币

（含税），并派送红股

３

股，合计分配

６６

亿元；

上述分配方案执行后，结余未分配利润

５６．２４

亿元，结转到下一年度，按照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

充足的有关要求，留做补充资本。

二、分红派息方案

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４

，

３４８

，

８２４

，

１６５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股利

１．６

元人民币

（含税），并派送红股

３

股。

三、具体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五）

新增可流通股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一）

四、派发红利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规

定，对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所获分配的红股和现金红利，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１４

元。

２

、对于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

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

发股息时，需由中国企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１１４

元。

如果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执行。

３

、除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法人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

０．１６

元（含税）。

４

、除花旗银行海外投资公司、上海上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

放外，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５

、派送红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股东按派送红股比例计算后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

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

１

股，直至实际派送红股总数与本次派送红股总数一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

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分红送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２

，

８６９

，

７６４

，

８３３ ２０ ８６０

，

９２９

，

４５０ ３

，

７３０

，

６９４

，

２８３ ２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４７９

，

０５９

，

３３２ ８０ ３

，

４４３

，

７１７

，

８００ １４

，

９２２

，

７７７

，

１３２ ８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

，

３４８

，

８２４

，

１６５ １００ ４

，

３０４

，

６４７

，

２５０ １８

，

６５３

，

４７１

，

４１５ １００

本次送股方案实施后，按新股本计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１．２３４

元。

七、咨询事宜

１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咨询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６１１２２６

（

０２１

）

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转

八、备查文件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6

证券简称：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４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司国际互联网相关网

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Ａ

股股东。

（三）本次分配按中国会计准则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１５９

，

５５１

千元，以现有的总股本

５３１

，

０８１

，

１０３

股

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０．５

元现金（含税），总计人民币

２６

，

５５４

，

０５５．１５

元；其中：

Ａ

股股东中的个人股

东、 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０．４５

元现金。 对于持有内资股（“

Ａ

股”） 的个人投资者， 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对于合资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按税后现金发放红利，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ＱＦＩＩ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其他持有内资股的机构投资者，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

元。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１

、公司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

司直接派发。

２

、 其他持有内资股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委托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

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对于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

２００８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派发，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该

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

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

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分配的股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

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

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人民币

０．００５

元。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

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股、现金红利所得税。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中国云南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８６

（

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６２３

咨询传真：

＋８６

（

８７１

）

６１６６２８８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通过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新宇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

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２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龙麒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

３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内幕交易防控工作业绩考核评价办法的议

案》。

１

、

２

项议案的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

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拓维信息”）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拓维信

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

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相关事项，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

４２７

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３８５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４２

万份，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拟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９．８４％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人数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调整后，原股票期权授予数量

４２７

万份调整为

４２５

万份，其中，股票期权首

次授予数量

３８５

万份调整为

３８３

万份，股票期权预留数量

４２

万份不作调整；原激励对象人数

９４

人调

整为

９３

人。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

行权价格为

２８．１９

元。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预案》，利润分派方案为：

（

１

）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拟分配现金股利

１４

，

５３５

，

５８１．６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９７

，

２５２

，

７４８．３０

元滚存至下一

年度。

（

２

）以

２０１０

年年末总股本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

计转增

７２

，

６７７

，

９０８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增加至

２１８

，

０３３

，

７２４

股。

上述分红派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实施。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九章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规定，公司需

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

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

0

×(1+n)

其中：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股票期权数量

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量为

３

，

８３０

，

０００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４２０

，

０００

份。

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

＝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１＋０．５

）

＝６

，

３７５

，

０００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量为

＝

３

，

８３０

，

０００×

（

１＋０．５

）

＝５

，

７４５

，

０００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１＋０．５

）

＝６３０

，

０００

份。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

0

÷(1+n)

其中：

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２

、派息

P=P

0

-V

其中：

P

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

利、 股票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但若按上述计算方法出现

P

小于本公司股票面值

１

元

时，则

Ｐ＝ １

元。 ）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８．１９

元。

调整后：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

（

２８．１９－０．１

）

÷

（

１＋０．５

）

＝１８．７３

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对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

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要求，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

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律师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３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龙麒女士为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聘任龙麒女

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第四届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董事会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龙麒女士简历：

龙麒，女，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 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曾在湖南商业大厦、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办主管、高级经理、证券投资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第四届董事会秘书。

龙麒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龙麒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龙麒女士联系方式：

电 话：

０７３１－８８６６８２７０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８６６８２７０

电子邮箱：

ｄｏｎｇｍｉ＠ｔａｌｋｗｅｂ．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１８

，

０３３

，

７２４

股。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８２

李新宇
２ ０１＊＊＊＊＊４０５

宋鹰
３ ０８＊＊＊＊＊２１７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０＊＊＊＊＊６９６

周玉英
５ ００＊＊＊＊＊７６９

张忠革
６ ０１＊＊＊＊＊１０４

曾之杰
７ ０１＊＊＊＊＊０６６

刘玉卿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４

，

８１５

，

９３０ ５１．４７％ ３７

，

４０７

，

９６５ １１２

，

２２３

，

８９５ ５１．４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０

，

８０１

，

９４０ ４８．７１％ ３５

，

４００

，

９７０ １０６

，

２０２

，

９１０ ４８．７１％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０

，

８０１

，

９４０ ４８．７１％ ３５

，

４００

，

９７０ １０６

，

２０２

，

９１０ ４８．７１％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４

，

０１３

，

９９０ ２．７６％ ２

，

００６

，

９９５ ６

，

０２０

，

９８５ ２．７６％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０

，

５３９

，

８８６ ４８．５３％ ３５

，

２６９

，

９４３ １０５

，

８０９

，

８２９ ４８．５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

，

５３９

，

８８６ ４８．５３％ ３５

，

２６９

，

９４３ １０５

，

８０９

，

８２９ ４８．５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７２

，

６７７

，

９０８ ２１８

，

０３３

，

７２４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１８

，

０３３

，

７２４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０７９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２９８

号

咨询联系人：李 雯 谢花云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６６８２７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６６８２７０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5

2011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

证券代码：

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1-015

债券代码：

126006

债券简称：

07

深高债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人民币

0.16

元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人民币

0.144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0

日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本公

司

2010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发布的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17

日的公告内容。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

、发放范围：全体股东

3

、 本次分配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2,180,770,326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60

元 （含税）， 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44

元，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48,923,252.16

元，分配后余额结转下年度。

对于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按

10%

的适用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44

元。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企业

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企业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因此，对于持有

A

股的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适用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44

元。 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执行。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其他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

股人民币

0.16

元。

三、分红派息的实施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2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0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的实施办法

1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总公司、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和广东

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除上述股东外，其他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

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

H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 有关

H

股股息发放的安排，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有关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邮编：

518026

）

联系电话：

755-8285 3339

联系传真：

755-8285 3411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证券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0-02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0.45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0.40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0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14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

、发放范围：

截止

2011

年

6

月

2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本次分配以

34.18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405

元，即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

元（含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05

元，共计派发股利

1,538,100,000.00

元（含税）。

对于自然人股东和投资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证券投资基

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8]55

号）、《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字

[2005]102

号）等的规定，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405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405

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45

元。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 2011

年

6

月

2

日

2

、除息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 2011

年

6

月

10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1

、中国光大

(

集团

)

总公司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嘉峪关宏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厦门新世基集团

有限公司、大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南昌洪城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联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亿阳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华夏董氏兄弟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10

家股

东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除上述

10

家股东之外的股东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但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其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1

、咨询电话：

021-22169915

2

、咨询传真：

021-62151755

3

、咨询地址：上海市新闸路

1508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30

日


